
2026 年度广州市越秀区土地、房地产市场价
值评估服务采购需求

一、项目名称

2026 年度广州市越秀区土地、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服务

项目

二、工作内容和时限要求

服务内容：广州市越秀区土地、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服

务（划拨土地使用权补交土地出让金、工业用地国有土地使

用权出让计收土地出让金等相关案件）

项目属性：服务类

品目类别：房地产土地评估服务（C20020900）

工作要求：按照采购人业务需要，在接到采购人书面委

托的 6 个工作日内出具评估报告。

三、项目经费

本项目按单宗服务费用据实结算，服务期内累计总费用

最高限价不超过 5.5 万元。累计总费用若超过人民币 5.5 万

元，按人民币 5.5 万元计费，供应商可书面申请本项目提前

结束。

四、服务期限

2026 年 1 月至 2026 年 12 月（服务期约为 11 个月，具

体服务期以合同签订为准）。服务期限内，实际结算金额超

出财政部门预算管理相关要求，本项目需要提前结束或终止

的，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五、项目服务需求



1、供应商应熟悉国家、省、市有关部门关于土地、房

地产评估方面的法律、法规及相关政策，并有一定的评估经

验，评估结果应当符合当地市场价格水平及相关法律、法规

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在需要时应无偿对成果进行解释

和说明，供应商应对其出具的评估结果承担法律责任。相对

人对评估结果及相关案件提起行政诉讼时，供应商应配合采

购人开展估价方面的证据材料整理和应诉工作。

2、供应商应根据采购人实际需求提供相关业务培训和

咨询解答服务，并提供必要参考材料。

3、供应商应根据有关规定，科学、客观、公正地开展

评估工作，同时按采购人的要求，按时按质提供评估报告，

对评估报告按相关规定进行电子化备案，对报告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负责，并负有保密责任。

4、供应商应具备供应的硬件、软件支持，拥有足够的

人力、财力和服务能力等资源保证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委托的

评估业务，所有因评估工作产生的税金、费用开支（含差旅

费等）均由供应商自理。

5、供应商负责具体案件评估人员应同时具备土地估价

师资格证(注册)、房地产估价师资格证（注册）。

6、服务响应要求：供应商能够在接受委托通知后 1 个

工作日内上门办理承接委托事宜。

5、回避事项：若案件存在需要按规定回避或有其他利

害关系，可能影响评估公正、公平的情形，供应商不得作为

该案件的委托评估机构，并应主动向采购人提供回避事项的

评估机构说明文件或其他证明文件。



6、完成项目评估的时间要求：一般案件的评估时间为 6

个工作日。如项目复杂，供应商应向采购人书面说明需延长

的评估时间，经采购人同意后按延长的时间要求完成评估。

7、评估资料的报告要求：对评估报告所涉及的资料，

供应商应按评估项目建立档案，妥善保管至报告出具之日起

三十年后。

8、在委托服务期间，因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以及有关

政策变化等对本项工作的技术标准、成果要求变化而产生工

作内容调整的，供应商应该根据有关要求完成，产生的费用，

采购人将不再另行支付。

六、付款方式

本项目款项以人民币结算，采用财政直接支付方式，支

付的金额和时间节点以财政资金实际下达为准，项目款采用

分期付款方式：供应商应根据实际案件办理情况，可在项目

结算时点 2026 年 6 月 25 日或 2026 年 12 月 25 日前向采购

人提交截至该结算时点前已办结案件的书面结算清单和付

款申请，采购人在收到上述材料后的 6个月内向区财政部门

提出拨付申请，供应商需同时提供相应金额的合法、有效的

正式发票。

七、报价要求

1、计费标准

土地评估参照国家计委、国家土地管理局《关于土地价

格评估收费的通知》（计价格〔1994〕2017 号）标准下浮执

行（下浮幅度自行申报）；房屋、构筑物评估按国家计委、



建设部《关于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的通知》（计价格〔1995〕

971 号）标准下浮执行（下浮幅度自行申报）。

2、报价要求

供应商根据企业自身能力报价，填写报价单（见附件），

报价单内容含本项目评估服务费折扣 b（b 精确到小数点后

两位，b值范围必须为：0%≤b≤100%）。

计算公式：每宗案件的评估服务费金额=评估价格×基

准计费率×b。本项目服务期间全部案件累计的评估服务费

总金额不超过 5.5 万元的，据实结算；若超过 5.5 万元，按

5.5 万元计费。

3、需提供资料

（1）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；

（2）土地、房产评估资质证书（复印件）；

（3）报价单。

4、有关要求

（1）纸质文件资料须提供 A4 规格纸质装订密封并加盖

单位公章。所提供的资料必须真实完整，如发现任何不实或

隐瞒、虚报等情况，采购人有权随时取消该单位承担本项目

的资格；

（2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；

（3）本项目不得进行分包、转包。



附件

报价单

项目名称：2026 年度广州市越秀区土地、房地产市场价值评

估服务项目

本项目报价（评估服务费折扣 b）： （精确到

小数点后两位，0%≤b≤100%）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
日期：


